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规定的其他

证明文件

（一）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

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

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悬吊式 DR 教学模拟机 EYXR-DR-X）1，生产厂为（山东医影智能科技有

限公司）2，厂址为（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马山街道蓝海路 1 号 5 号楼 14层）。

（悬吊式 DR教学模拟机 EYXR-DR-X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

比例）3。（悬吊式 DR教学模拟机 EYXR-DR-X）的（关键组件）4 在中国境内生

产。（悬吊式 DR教学模拟机 EYXR-DR-X）的（关键工序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2.（大孔径 CT 教学模拟机 EYXR-CT），生产厂为（山东医影智能科技有限

公司），厂址为（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马山街道蓝海路 1 号 5号楼 14 层）。（大

孔径 CT 教学模拟机 EYXR-CT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。

（大孔径 CT 教学模拟机 EYXR-CT）的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大孔径

CT 教学模拟机 EYXR-CT）的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（4K 腹腔镜系统 SY-LAP-F024），生产厂为（上海索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），

厂址为（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号）。（4K 腹腔镜系统 SY-LAP-F024）的中

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。（4K 腹腔镜系统 SY-LAP-F024）

的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4K 腹腔镜系统 SY-LAP-F024）的（关键工

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山东医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06 月 15 日

注：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

可不填，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

（二）本国产品成本占比承诺函

致:新疆医科大学

本单位就参与[新疆医科大学医药科技创新平台(第二批)以旧换新设备采购

项目(十一包)（二次）、编号：TC269H0CQ/10]政府采购项目，郑重承诺如下:

本单位为该项目(或采购包)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，占所

提供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为 100%。本承诺内容真实有效，若存在虚假承诺，

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放弃中标(成交)资格，并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处罚。

承诺人(供应商公章):山东医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:

日期: 2026 年 06 月 15 日

注：若供应商所投产品均符合本国产品标准，且已提供《声明函》，可不填

写《承诺函》。


	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
	（一）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	（二）本国产品成本占比承诺函


		2026-06-14T15:24:00+0000


		2026-06-14T15:24:00+0000


		2026-06-14T15:24:00+0000




